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第三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事 3

人，实到独立董事 3人。经全体独立董事推举，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由独立董

事张继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体现了平等、自愿原则，交

易价格公平合理，交易符合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2024年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合理预测，交易方式和定价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情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与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公司拓宽合作金融机构范围，满足公司经营

业务发展的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定价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本关联交易事项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之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经审查，我们认为：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

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公司

制定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兴际华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金融业务的风



险处置预案》，有助于保障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全，防范、及时控制和

化解资金风险，我们认为该预案是充分、可行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经审查，我们认为：该报告是客观、公正的，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张继德、李华、温养东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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